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股东合理回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二、《关于公司 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为投资

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计提本次减值准备。 

三、《关于公司 2018年度损失核销的议案》； 

公司本次资产和事故损失核销，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

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损失核销。 

四、《关于聘请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

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我们一致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进行公司年度报

表审计、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等服务工作。 

五、《关于聘请公司 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

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18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我们一致同意继续聘请天健 



 

 


